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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销售客户前五位-保健品

单位：元

第四季度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第四季度销售金额

2022年销售金

额

2021年销售

金额

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爆珠口罩 1,380,531.16 1,380,530.97 -

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 铁皮石斛 1,106,194.69 1,882,831.86 833,380.50

杭州天目颐源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牙膏等 657,521.22 657,521.24 -

杭州天目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爆珠口罩等 581,927.44 581,927.43 -

北京银行 爆珠口罩 72,477.90 72,477.90 -

合计 3,798,652.41 4,575,289.40 833,380.50

4、2022年度药品流通： 主要来源于子公司三慎泰宝丰向中医门诊部及药店销售的中

药、中药饮片、中药材等业务。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007.27万元，较上年增加 12.90%。其

中第四季度实现收入1,317.08万元，环比增加4.49%，主要由于疫情放开以后，医疗资源进

入紧张状态，子公司三慎泰宝丰作为中药饮片的地区配送商，客户的订单量增加，流通业务

大幅度增加。

第四季度销售客户前五位-流通如下：

单位：元

第四季度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第四季度销售

金额

2022年

销售金额

2021年销售金

额

杭州三慎泰五柳巷中医门诊部

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天禄堂

五柳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 798,707.65 3,941,277.32 3,087,321.84

杭州宋杏春堂中医诊所有限公

司

中药饮片 743,025.24 3,340,697.51 2,999,654.84

杭州三慎泰环东中医门诊部有

限公司

中药饮片 672,989.30 2,131,779.48 2,213,360.88

杭州玉鼎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 523,548.56 1,510,616.97 100,380.55

杭州西湖中草堂中医门诊部 中药饮片 472,631.89 2,619,979.42 1,272,357.73

合计 3,210,902.64 13,544,350.70 9,673,075.84

三、公司2022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情况

（一）分行业主要销售客户和供应商情况

1、中药方面：公司主要销售产品包括河车大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液、养阴清肺糖浆

等；2022年度实现销售收入784.25万元。

2022年度销售客户前五位-中成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2022年销售金额

江西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60ml养阴清肺糖浆 102.29

江西华益医药有限公司 27＇河车大造胶囊 87.17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8＇河车大造胶囊 81.39

常德市华斌医药有限公司 18＇河车大造胶囊 80.81

杭州富阳海陆医药有限公司 60＇六味地黄口服液（无糖型) 73.33

合计 424.99

2022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位-中成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采购客户 2022年采购金额

安国润德药业有限公司 126.05

亳州市恒诚医药有限公司 108.00

河北金草药业有限公司 102.41

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72.05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黄山供电公司 68.70

合计 477.21

2、西药方面：公司2022年度主要销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甲片，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

076.77万元。2019年开始工厂新厂搬迁，由于新车间建设和认证所需时间估计不足，导致超

青备货不足出现市场断货，部分市场被竞品替换，2021年年底复产后，为2022年开始逐步

恢复市场，产能利用率为25.3%，根据恢复的市场客观预计产能利用率将会逐步上升。

2022年度销售客户前五位-西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2022年销售金额

江西御名源医药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444.43

于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307.00

常德市华斌医药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60.88

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47.69

江西康禾医药有限公司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22.43

合计 882.44

2022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位-西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采购客户 2022年采购金额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164.93

浙江温盛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44.45

杭州中盈医药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5.13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15.31

浙江常青化工有限公司 12.07

合计 261.88

3、原料药方面：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薄荷脑、薄荷素油，公司从市场采购原料（薄荷原

油、薄荷脑粉），经生产加工成药用级薄荷脑、薄荷素油和食品级天然薄荷脑、天然薄荷素

油对外销售。 2022年度实现销售收入4,550.65万元。

2022年度销售客户前五位-原料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2022年销售金额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薄荷脑 592.92

江西正安药业有限公司 薄荷脑、薄荷素油 582.93

上海中华药业（南通）有限公司（南通中宝

药业有限公司）

薄荷脑 582.6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薄荷脑、薄荷素油 305.84

安徽芬芳药业有限公司 薄荷脑 172.88

合计 2,237.19

2022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位-原料药

单位：万元

2022年采购客户 2022年采购金额

安徽同辉香料有限公司 184.77

安徽芬芳药业有限公司（原安徽芬芳香料销售有

限公司）

1,665.51

安徽银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3.60

福建中益制药有限公司 337.68

正和瑞达（山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367.28

合计 3,828.84

安徽芬芳药业有限公司既是黄山薄荷销售客户又是供应商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安徽芬

芳药业为经营中药提取物、中药饮片、化学药品原料药、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企业，规模较

大，年产天然薄荷脑（食品级）3000吨左右，生产加工成本远远低于黄山薄荷公司成本（我

司目前年产300吨左右，其中90%为药用级薄荷脑，成本为芬芳药业2倍以上）；另一方面：

安徽芬芳药业因订单需求，由于疫情原因，不能及时生产，又需按时交货，故而从我司采购

薄荷脑；最后，安徽芬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保健品方面：公司的保健品产品主要包括大健康产品（如牙膏、爆珠口罩、口罩伴

侣、车载雾化系列等）、铁皮石斛系列产品。 2022年实现保健品销售收入661.30万元。

2022年度销售客户前五位-

保健品 单位：万元

2022年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2022年销售金额

杭州天目保健品有限公司 铁皮枫斗 188.28

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爆珠口罩 146.68

杭州天目颐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牙膏、五花五果五叶

电子吸入剂

65.75

杭州天目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牙膏/五花五果五叶

电子吸入剂/爆珠口罩

58.19

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五花五果五叶电子吸入剂、精

气神、车载气雾仪

18.55

合计 477.46

2022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位-保健品

单位：万元

2022年采购客户 2022年采购金额

北京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7.24

云南拓宝科技有限公司 43.67

云南拓宝科技有限公司 44.67

绍兴市越越辉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40.74

浙江卫星彩印有限公司 29.73

合计 266.05

5、2022年度药品流通： 主要来源于子公司三慎泰宝丰向中医门诊部及药店销售的中

药、中药饮片、中药材等业务。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007.27万元。

2022年度销售客户前五位-药品流通

单位：万元

2022年销售客户 产品名称 2022年销售金额

杭州三慎泰五柳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曾用

名：杭州天禄堂五柳巷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 394.13

杭州宋杏春堂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 334.07

杭州西湖中草堂中医门诊部 中药饮片 262.00

杭州三慎泰环东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 213.18

杭州玉鼎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新） 中药饮片 151.06

合计 1,354.44

2022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位-保健品：

单位：万元

2022年采购客户 2022年采购金额

安微致良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192.80

亳州广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541.13

安徽尚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393.29

安徽存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2.39

安徽道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19.11

合计 2,418.72

（二）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

号

供应

商名

称

2022年 2021年

产

品

类

型

结算

周期

及方

式

公司

与客

户是

否存

在关

联关

系

采购金额

（含税）

占 比

（%）

付款金额

采购金额

（含税）

占 比

（%）

付款金额

1

安徽

芬芳

药业

有限

公司

（原

安徽

芬芳

香料

销售

有限

公

司）

1,665.51 17.20 1,633.80 - - 293.68

原

料

供

应

商

按合

同约

定时

间，银

票或

转账

否

2

正和

瑞达

（山

东）

医疗

科技

有限

公司

1,367.28 14.12 1,330.96 331.20 3.94 331.20

原

料

供

应

商

月结，

银票

或转

账

否

3

安微

致良

中药

饮片

有限

公司

1,192.80 12.32 1,354.76 1,146.11 13.63 1,157.12

中

药

饮

片

供

应

商

按合

同约

定时

间，银

票或

转账

否

4

亳州

广源

堂中

药饮

片有

限公

司

541.13 5.59 331.19 49.19 0.58 -

中

药

饮

片

供

应

商

按合

同约

定时

间，银

票或

转账

否

5

安徽

尚德

中药

饮片

有限

公司

393.29 4.06 557.91 500.99 5.96 477.73

中

药

饮

片

供

应

商

按合

同约

定时

间，银

票或

转账

否

备注：安徽芬芳药业为黄山薄荷合作供应商，截止到2020年底黄山薄荷欠安徽芬芳货

款467.8万元，于2021年支付293.68万元。

（三）预计负债

1、预计负债明细

单位：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形成原因

未决诉讼 311,791.57 1,320,284.72

预计损失 28,842.06 1,000,000.00

系联营企业经营亏损

按比例承担

对外提供担保 1,118,726.13 1,362,079.56

系原先违规担保的利

息，责任已解除

合计 1,459,359.76 3,682,364.28

2、 预计负债说明对外提供担保系2020年违规担保形成的利息， 该违规担保事项在

2022年已经解除，公司已经按照要求公告，因法律意见书尚未收到，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

暂未将预计负债转回。

3、未决诉讼合计金额为31.18万元，出于谨慎性考虑，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四、《问询函》中需年审会计师发表的意见

2023年1月19日下发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049号）的要求，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作为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的

会计师，中兴财光华已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问询函》中

“问题一、问题二、问题四”进行回复如下：

问题一、业绩预告显示，预计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8亿元，同比下降约20%。 前三

季度公司仅实现营业收入0.78亿元，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请公司：（1）详细说

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规律。 （2）对照《企业会计

准则》关于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结合相关业务的商业模式、合同条款、公司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等，说明公司相关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 （3）

披露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名称以及交易金额，说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在本年度审计中计划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不限于：

1、 询问了解公司的销售模式或经营模式，检查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否与附注政策

披露一致，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关注前后期是否保持一致。

2、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与上期、同行业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产品销售的结构和价格

变动是否异常，分析各类型收入变动及毛利率变动是否异常。

3、 核查公司生产成本及制造费用构成、成本费用分摊模式及成本结转过程；分析比较

各月及前后期同一产品的单位成本是否存在异常波动， 并检查月度毛利率是否存在异常；

取得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明细表，分产品类别对报告期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

4、 根据增值税发票申报表，估算全年的收入，并与实际入账收入金额核对，并检查是

否存在虚开发票或已销售但未开发票的情况。

5、 获取产品价格目录，检查售价是否符合定价政策，并注意销售给关联方或关系密切

的重要客户的产品价格是否合理，有无低价或高价结算以转移收入和利润的现象。

6、 主营业务收入执行细节测试及双向测试程序，审查开票、记账、发货日期是否相符，

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与发货单、货运单、销售合同、记账凭证等是否一致，检查比例占当

期收入85%以上；检查包装物领用是否与生产销售数量相互勾稽。

7、 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本期销售额，函证比例85%以上。

8、 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账簿记录、销售发票及货运单，检查销售收入记录有无跨

期的现象；取得资产负债表日后所有的销售退回记录，检查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9、 检查有无其他特殊的销售行为，如附有退回条件的销售、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

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授予知识产权许可、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分期收款

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销售、售后回购、以旧换新、出口销售、寄售、委托代销、售后租

回、售后回购等，选择恰当的审计程序进行审核。

10、 对被审计单位主要客户进行核查，并根据重要性原则进行访谈或进一步核查。

11、 核查天目药业营业收入扣除事项是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2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要求及相关规定。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在年报审计工作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公司的销售模式和各销售模

式下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询问了营业收入变动的原因，对营业收入进行账表核对等工作。

我们认为，基于目前已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对上述事项的回复与公司未审财

务数据之间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 由于我们的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分析程序、函证、细

节测试等实质性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成，需进一步对收入获取充分的证据，具体审计意见

以会计师出具的《天目药业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为准。

问题二、会计师意见回复详见本公告第一部分【会计师回复】。

问题四、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

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

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

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会计师回复】：

针对前述问询函问题三，我们计划执行的审计程序和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已执行的审计

程序详见本回复之“问询函问题一” 中的回复。

我们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由于我们的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分析程序、函证、细节

测试等实质性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健品销售业务中存在约300万

元爆珠口罩、牙膏等产品销售，为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公司未作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进

行扣除，是否具有稳定的业务模式，需要公司提供相关的进步审计证据。基于目前已实施的

审计程序，我们尚无法对公司是否按照《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附件

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定义的应扣除的收入金额发表最终的专业意见。 我们将在后续审计

过程中对贵部问询的上述事项给予高度关注， 具体审计意见以会计师出具的 《天目药业

2022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为准。

五、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关业绩预告事项问询函的部分

回复公告》 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以上回复中涉及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信息均为审计前数据， 尚需经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的审定。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 �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3-006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 未导致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投

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18.13%减少至17.13%。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3年2月9日至2023年2月15日期间， 郴投集团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郴电国际股份3,700,400股，减持数量占郴电国际总股本约1.00%，成交价

介于7.77～7.85元/股之间，成交均价7.8192元/股，成交金额总计28,934,140.00元。2022年

10月14日至2023年2月15日期间，郴投集团累计减持11,101,462股，占郴电国际总股本约

3.00%，成交价介于7.67～8.24元/股之间，成交均价7.8715元/股，成交金额总计87,384,

889.80元。 截至本公告日，郴投集团累计减持数量达到减持计划2220.3万股的一半，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本次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股份来源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

大股东

67,082,300 18.13%

行政划转取得：37,697,594股

大宗交易取得：15,600,082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3,784,62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比例达到公司股份总数1%，且累计减持数量达到减持计划的一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郴州市发 展

投资集团 有

限公司

3,700,400 1.00

2023/2/9

～

2023/2/15

大宗

交易

7.67-8.24 28,934,140.00

63,381,

900

17.1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郴投集团根据自身经营和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郴

投集团将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郴投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09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深圳市博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博盛” ）股东顾军、陈燕、深圳市博睿创新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博昱创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双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熊杰、曾斌、樊华合计持有的深圳博盛51.05653%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2年10月17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

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11月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2]2611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2-063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各相关方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认真的核查、分析

和研究，并逐项予以落实和回复。 2022年11月15日，公司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并对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相关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的《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汕头东风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66号）、《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7号）以及《汕头东风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9日、2022年12月17日、2023年1月17日披露了《汕头东风印

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069号、临2022-071号、临2023-002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各相关方正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本次交易相关

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

否实施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后续信

息请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3-030

债券代码：127063�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贵轮转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

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6.1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7,000万元（含）、不

高于人民币12,0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

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1月17日、2022年11月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和《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具体详见2022年12月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3日内披露进展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2月15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3,551,9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5%，最高成交价为5.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1元

/股，已使用资金总额118,402,019.4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6.18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

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中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既

定的回购方案。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11月30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11

月23日至2022年11月2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54,936,000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

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13,734,000股）。

（三）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600160� � � � � �公告编号：临2023-0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二十三次（通讯方式）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2月6日以电子邮件、书

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八届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

会议于2023年2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12人。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后，做出如下决议：

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转让其在阿联酋资产的议

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巨化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香港” ）通过产权交

易所挂牌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GLOBAL� FLUORINE� CHEMICAL� LLC（以下称“全

球氟公司” ）90%股权、GLOBAL� FLUORINE� CHEMICAL� FACTORY� LLC （以下称

“工厂公司” ，与“全球氟公司”合称“标的公司” ）90%股权。 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上述转

让股权的评估价值（最终以成交价格为准）。 上述股权受让方负责清偿标的公司于本次股

权交易合同签订日对本公司的全部借款 （本金和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至借款偿还日间的

利息），偿还期限最晚不超过本次股权交易合同签署后一年。 授权公司经营层制定具体的

交易方案并组织办理相关交易事宜。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为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二次会议决议授权，公司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设立的负责

在当地实施氟化工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主体。

（1）全球氟公司

由巨化香港、FADHELABUBAKERSALEMALTAHBOUSH （保人）、iGasUSAInc

（本公司参股公司）共同合资设立，于2020年1月16日在阿布扎比登记注册，持商业许可

证，许可证号CN-2967423。 注册资本为15万迪拉姆（约28万人民币），实收资本为15万迪

拉姆。 其中：巨化香港实缴出资13.50万迪拉姆，占注册资本的90%；iGasUSAInc实缴出资

1.50万迪拉姆， 占注册资本的10%。 根据该公司章程， 有权代表公司的是执行董事

HaojinShi（施浩进）。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1312TH� FLOOR� Prestige�

Tower,Mohamed� Bin� Zayed� City,Abu� Dhabi,U.A.E。 经营范围：工业投资及机构管

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9.16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9.34亿元人民币，净

资产-0.18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101.96%；2022年营业收入56.34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674.64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工厂公司

由巨化香港、FADHELABUBAKERSALEMALTAHBOUSH （保人）、iGasUSAInc

共同合资设立， 于2020年1月16日在阿布扎比登记注册， 持工业许可证， 许可证号

IN-2003922。 注册资本为100万迪拉姆（约185万人民币），实收资本为100万迪拉姆。 其

中： 巨化香港实缴出资90万迪拉姆， 占注册资本的90%；iGasUSAInc实缴出资10万迪拉

姆，占注册资本的10%。 根据该公司章程，有权代表公司的是执行董事HaojinShi（施浩

进）。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Abu� Dhabi� -� Mussaffah� -� ICAD� II� -�

149R19。经营范围：经营活动为无机化合物制造、无机酸制造、化合物基础有机化学品的制

造；产品为氯化钙、盐酸、冷却剂。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2.69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2.70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0.01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100.37%；2022年营业收入37.7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250.07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标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阿联酋氟化工项目 【30kt/aHFC-32生产项目 （可替换生产

20kt/aHFC-134a）】。 目前该项目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试生产运营准备。

2、标的公司评估结果及挂牌交易底价

经公司委托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证书编

号：0571061003）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计

2156.92万元人民币（以下未注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 其中：全球氟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1,851.73万元， 评估增值1,328.76万元， 增值率254.08%（评估报告字号： 天源评报字

[2023]第0018�号）；工厂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305.19万元，评估增值256.45万元，增值率

526.18%（天源评报字[2023]第0019号）。

本次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上述转让股权的评估价值，即挂牌底价1941.228万元。

3、标的公司对本公司的借款及清偿办法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本金合计3.6290亿人民币和4400万美

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负责清偿标的公司于本次股权交易合同签订日对本公司的全

部借款（本金和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至借款偿还日间的利息），偿还期限最晚不超过该股

权交易合同签署后一年。 具体清偿办法在本次交易的协议中约定。

4、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受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和经贸冲突加剧等影响，标的公司项目建设进度、成本不及公司

预期，经营环境亦发生较大变化且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继续投资和运营不排除存在较大投

资与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目的是收回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和借款，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公司境外投

资风险，保障国有境外资产安全，盘活公司财务资源，优化财务结构和境外资产布局。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产业结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本次交易的交

易价格、交易对方尚未确定，预计获得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将会减少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不会导致会计核算方法的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09� � � � � � �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3-08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统一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

的议案》，并经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向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并在中国境内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

品。

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2021]DFI19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注

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

公司根据自身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于2023年2月14日在全国银行间市场

发行了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2月15日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万华化学SCP001

代码 012380512 期限 79天

起息日 2023年2月15日 兑付日 2023年5月5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2.09%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主体评级 AAA 评级机构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

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1979� � �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3-011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方案” )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

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公司需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同意注册，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注册以及何时最终取得上述批

准/核准/注册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22年12月17日披露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预

案” )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

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

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

关事项，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基本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招商蛇口，股票代码：001979）自2022年12月5日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CMSK】

2022-143)。

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2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22年12月19日开市起复牌。

二、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正常经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已

按照规定组织中介机构编制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所涉事项，并披露正式方案。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及有关主管部门核准或注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

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

关事项，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

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上市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

式方案，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同意注

册， 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注册以及何时最终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注册均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

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上接B008版)


